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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银行员工行为合规手册

一、本手册是全行员工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，是我

行各职能部门及分支机构规范员工行为的基本依据和评价

员工行为的基本标准。

二、我行倡导守法合规、爱岗敬业、诚实守信、勤勉尽

责的合规文化与职业操守。

三、我行鼓励员工积极举报、抵制各类违反法律法规、

我行规章制度及本手册的行为。

四、员工举报违法违规行为，应当客观真实，不得捏造、

歪曲事实，不得诬告、陷害他人。我行提倡实名举报，对举

报人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进行保护。

五、员工从事资产业务，应当按照各自岗位职责严格履

行尽职义务，依法合规进行业务操作，有效防范信用风险和

其他各类风险。我行禁止员工有以下行为。

（一）在业务调查过程中帮助客户编造虚假材料，或提

供客户虚假信息、资料，故意隐瞒不利于客户的情况，误导

贷款审查和审批决策；

（二）未经审批、越权审批、逆程序审批、化整为零办

理授信、发放贷款、提供担保；

（三）未经审批，擅自放弃、释放、更换抵押物（质物），

擅自解冻、释放保证金，丧失债权追索时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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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违规处置不良资产，为关系人输送利益或帮助债

务人逃避债务。

六、员工应当自觉遵守财务纪律和费用标准。我行禁止

员工有以下行为。

（一）用公款支付应当由本人或亲友个人支付的费用；

（二）用公款游山玩水或以学习考察等名义出国（境）

公款旅游；

（三）上下级机构及员工之间、行内部门之间用公款宴

请或馈赠；

（四）申报不实费用，或使用虚假或无关的发票报销；

（五）其他不符合我行财务制度的行为。

七、员工不得利用职务或工作上的便利和影响为请托人

牟取利益并收取其好处。

（一）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、汽车等商

品，或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、汽车等商品，

以及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；

（二）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（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）

或由请托人出资，合作开办公司；

（三）以委托请托人进行投资的名义，未出资而获取收

益，或虽出资但所得收益高于应得收益；

（四）要求或接受请托人安排，使特定关系人以某项工

作之名、不实际工作却获得报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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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要求或授意请托人将财物或其他好处给予其特定

关系人；

（六）约定在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或其他好处，并在

离职之后收受。

八、员工不得利用职务或工作上的便利和影响从事以下

行为。

（一）违规干预或影响授信和担保审批、采购、基建工

程、营业网点（办公用房）装修、资产处置、人事安排、财

务资源分配或商业广告等经营活动；

（二）挪用本单位资金和客户资金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

或其他投机性炒作，或违规向亲属、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

担保。

九、员工不得收受业务合作方给予的任何折扣、佣金或

其他奖励。

十、员工应当严格遵守我行有关保密管理的各项规定，

对工作中获知的国家秘密、我行和其他机构商业秘密认真做

好保密工作。同时，遵守以下保密规则。

（一）不得在公共场所和家属、子女、亲友面前谈论秘

密事项；

（二）不得在不具备保密条件的地方存放秘密文件、资

料、物品；

（三）不得用普通电话、传真、邮件（含电子邮件）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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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秘密事项；

（四）不得携带纸质秘密文件、资料探亲访友和出入公

共场所；

（五）不得在他人电脑、其他单位及公共场所使用存有

我行秘密文件、资料、信息的未加密的电子介质。

十一、员工在接触和使用任何计算机资源及其他重要信

息资源时须严格遵守国家法规及我行相关的信息安全规定，

不得有超出岗位职责、授权范围或其他危害我行信息安全的

行为。

十二、员工在营销与服务、运营及风险管理等过程中应

当依法合规收集、保管和使用客户金融信息，确保客户信息

安全，不得泄露或者滥用客户信息，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。

员工离职后仍应当遵守我行客户信息保密的规定。

十三、员工应当尊重并公平对待所有供应商，并按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原则组织采购工作。员工应当遵守以下原则。

（一）不得泄露应当保密的采购招标信息；

（二）不得发表影响采购结果公正性的言论和意见；

（三）不得违规指定供应商，或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

商实行差别待遇；不得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参与我行采购

招标活动；

（四）不得收受或授意他人收受供应商提供的回扣、佣

金和馈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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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不得向供应商提出与工作无关的要求；

（六）不得参加有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宴请和娱乐活

动。

十四、员工应依法合规收集、管理、使用供应商和商业

合作伙伴的信息；非依法律、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，并按内

部规定办理审批手续，员工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供应

商和商业合作伙伴的身份资料、财务信息或交易信息。

十五、员工对于授信、采购、基建、装修、资产处置或

商业广告等活动，与本人或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

员工知道或应当知道上述需要回避情形的，应当主动提

出回避申请。对我行做出的回避决定，员工应当服从。

十六、员工在自身利益与我行或客户利益存在冲突时，

应当遵守以下规则。

（一）应当主动向所在单位负责人说明利益冲突的情况，

以及处理利益冲突的建议；

（二）不得私下自行解决所存在的利益冲突；

（三）购买我行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时，不得以优

于普通客户的条件进行交易。

十七、我行鼓励员工在业务开展中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，

避免不正当竞争和恶性竞争行为。我行禁止员工有以下行为。

（一）对业务和产品作片面的、夸大的宣传对比；

（二）捏造、散布虚假事实，损害同业的信誉或声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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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恶意贬低竞争对手，或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拉拢客

户。


